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朱陆奇

本报讯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等规

定，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召开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危险驾驶案

拟不起诉听证会。 ”近日，在上

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 一场由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朱庆华主持的公开听

证会， 在社区居民们有些好奇

的目光中展开。据悉，这是该院

首次将公开听证会开到居民

“家门口”。 听证会邀请市人大

代表、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

部分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应

邀出席，社区居民旁听。

“我在电影 《第二十条》

中看过这场面， 没想到真有这

样的听证会啊？ ”“这就是走个

过场吧？ ”听证会开始前，居民

们在旁听席上窃窃私语。 听证

会开始，大家安静下来，经过承

办检察官介绍案情、 侦查机关

代表、辩护律师轮流发表意见、

人民监督员评议、 犯罪嫌疑人

自述，一连串听证会流程下来，

大家逐渐明白了检察听证会在

检察履职中的作用， 听证会上

提到的“150毫克/100毫升”“短

距离挪车”“走城市快速路不再

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这些新

规关键词，成为代表、委员和居

民们印象深刻的记忆点。

本次拟不起诉听证会的危

险驾驶案例， 系近期两高两部

《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

案件的意见》 施行后， 该院依

据《意见》 第十八条， 将危驾

后犯罪嫌疑人从事交通志愿服务

作为考量因素的拟不起诉听证。

之所以选在社区召开， 是想将

《意见》 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的精神， 更加生动地传

递给人民群众。 承办检察官邱墉

介绍说， 虽然案件进行了不起诉

处理， 但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处以

行政处罚、 从事交通志愿服务等

措施， 起到了相应的惩戒效果，

同时， 通过公开听证， 用最鲜活

的案例教育引导公众不能因放宽

条件而存在侥幸心理， 表明检察

机关依然会依法对醉酒危险驾驶

进行持续治理的态度。

家门口的检察听证会是新时

代推进基层检察服务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新的有益探索， 使新时代

检察履职与人民群众面对面，持

续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参

与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徐汇区人

大代表乔鏖表示：“让群众直观地

感受到检务公开的诚意， 是司法

温情与法律刚性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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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场景走进现实！
公开听证会开到了社区居民“家门口”

浦东检察人才培养
“扬帆计划”2.0版本启动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日前， 浦东新区

检察院 举行 “扬帆计划 ”

（2024-2026 年） 启动仪式暨

优秀公诉人、 业务标兵能手分

享会， 并与复旦大学大数据研

究院、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

院、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政法

学院签约 《检察人才培养合作

协议》。 活动邀请上海市检察

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荚振

坤， 浦东新区区委政法委副书

记唐斌， 上海市检察院政治部

教育处处长梅泽杰， 以及复旦

大学等相关高校代表出席， 浦

东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曾国东等院领导参加， 浦东

新区检察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

主任胡郁主持。

2021-2023 年， 浦东新区

检察院以“扬帆计划” 为主要

抓手， 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和专

业能力建设， 举办“学、 研、

练、 赛” 一系列培训课程， 派

出 18 名优秀年轻干警到证监

局、 工商联、 金融局等机关机

构挂职锻炼， 逐渐培育出一批

素质过硬的专业化检察人才，

取得一系列可喜成效， 为浦东

新区检察院打造检察人才高地

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如今，

“扬帆计划” 升级至 2.0 版本。

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关

于深化检察人才培养“扬帆计

划” 的三年行动方案 （2024-

2026 年）》， 未来三年， 浦东

新区检察院将对标新时代检察

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要求和上海

检察工作“争一流、 走在前、

排头兵” 目标， 努力打造一支

适应检察工作现代化要求、 堪

当引领区建设重任的高素质专

业化检察队伍。

“扬帆计划” 行动方案制

定“三强化四突出” 的主要

任务和措施， 即强化政治能

力培训、 强化法律监督理念

培训、 强化履职能力培训，

突出领军人才培养、 突出骨

干人才培养、 突出尖子人才

培养、 突出青年人才培养，

并以列表形式分解细化为 27

个重点项目， 排定时间节点，

分三年有序推进。 如赓续传

承红色基因的参观见学， 与

知名高校开展检校合作， 充

分利用作为国家检察官学院

教学实践示范基地院的优势

定制课程， 更广泛地开展外

派挂职锻炼等。 争取到 2026

年实现人才数量稳步增长、

人才素质结构持续优化、 人才

培养体系逐步健全。

本次活动中， 浦东新区检

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浦雪

章与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

长助理徐疆、 华东政法大学刑

事法学院院长孙万怀、 上海财

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朱晓喆、

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郑少华共

同签约《检察人才培养合作协

议》，约定通过共建检察研究基

地、 共建检校人员双向交流机

制、共建培训培养长效机制、共

建实践教学基地， 实现检察机

关与政法院校优势互补、 资源

共享、互惠互利，深度开展人才

培养的合作交流， 推动法学教

育、 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互

促共进。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3 月 12 日是植树

节，一年前，上海铁路运输检察

院和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检察院

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生态接

力， 将一批背井离乡的国家珍

贵濒危野生植物———金毛狗蕨

护送回家。

经过一年回归原生生境地

的养护， 这些植物界辈分最高

的“活化石” 恢复得怎么样

了？

依托上海铁检院与龙海区

院签订的《关于依法能动履职

加强绿色生态公益诉讼协作的

工作机制》，公益诉讼检察官开

展回归原生生境“回头看”工

作， 在两院检察技术保障部门

的协助下通过远程视频连线的

形式共同观测在绿色生态共护

基地中金毛狗蕨的生长情况。

通过现场连线看到， 重返

原生境地的金毛狗蕨在自然环

境中， 生长茁壮、 株形高大、

叶姿优美， 基部的金黄色茸毛

蓬松有光泽、 形态各异。

在该案中上海铁检院积极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首次在

民事公益诉讼中提出将珍贵、

濒危野生植物送回原生生境进

行保护的诉讼请求， 该案也获

评上海市首批生物多样性优秀

实践案例。

公益诉讼检察官作为生态环

境的守护者， 以案促治， 让破坏

者成为修复者， 积极探索“公益

诉讼 + 生态检察 + 恢复性司法”

的模式， 通过跨省协作， 最大程

度最优化地修复了受损生态环

境， 真正实现了野生植物生态资

源的原态恢复保护， 两院也将持

续关注这批金毛狗蕨后续的生长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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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隐患
虹口检察院相关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

□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上海

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

院“督促整治电动自行车充电

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入

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代表

建议、 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衔接转化工作机制典型

案例”。 检察官们在履职中发

现辖区内多处电动自行车换电

柜存在经营场地及柜体有消防

安全隐患、 安全监管不到位等

问题， 向相关单位制发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建议， 建议开展电

动自行车换电柜安全隐患全面

排查、 制定全链条安全监管措

施等均获采纳， 确保新业态健

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2022年， 虹口检察院充分

研判政协委员提案《加快推动

住宅小区电瓶车充电设施建

设，杜绝“飞线充电”等安全隐

患》中反映的社会治理短板，在

辖区内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安

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虹口检察院向相关行政管

理部门通报情况、 开展诉前磋

商、 送达告知函、 制发检察建

议， 提案着重指出的“推进充

电桩建设” 等合理化对策被纳

入了磋商意见和检察建议。 各

部门积极履职， 清理飞线充

电， 整治违法停放， 加装消防

设施、 智慧电梯及智能感应阻

车系统等， 所打造的“美丽家

园 + 非机动车充电桩安装”

成为虹口区“美丽家园 +” 品

牌内涵重要内容。

活动期间， 同步召开了

“虹口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工作会议”。

会后， 多名代表委员参与“回

头看”， 实地走访跟踪问效，

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还将

“鼓励商场、 楼宇等公共区域

共享充电设施” “加强快递、

外卖骑手非法拼改装治理” 等

延伸问题纳入后续建议、 提案。

虹口检察院的办案成效引起

了上海市检察院的高度关注，推

动了上海市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

专项监督活动的部署开展。同时，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也吸收了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成果，2022年以来上海市及各区

安全生产委员会陆续制定了《加

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管理监管工

作的实施意见》及具体实施细则，

电动自行车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跨越千里 检察官“探望”归家的金毛狗蕨


